屏東縣103學年度校園全民健保

創意手工書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一、活動主旨：

為擴大行銷學童對全民健保有正確認知及珍惜全民健保行為，鼓勵青少年參加藝文創作比賽。

二、活動目的：

   （一）透過創意藝文活動，增進親師生珍惜健保資源觀念，瞭解全民健保知能。  

   （二）營造積極健康的校園學習環境，期使學生能獲得正確有用的健康知識

         與技能，培養健康生活的良好習慣。
三、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四、承辦單位：屏東縣載興國民小學

五、實施對象：分為國小高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低年級組。

六、創作類別：創意手工書。

七、創作主題： 

（一）正確的飲食習慣。

（二）良好的運動習慣
（三）認識全民健保。

	（四）生病了怎麼辦？
　 （五）正確就醫。
   （六）珍惜醫療資源不浪費。     


八、實施方式:

    所有作品內容不得出現作者姓名及其所屬學校名稱，送件內容不符規定、格式者予以退件。作品報名表請以正楷書寫浮貼於書本背面，格式如附件一；著作權讓與同意書（如附件二，未簽署者，不予評審），各校送件表如附件三，務求清楚正確。
   （一）規格：參賽作品尺寸長寬以B5(18cm×25.5cm)~A4(21cm×29.5cm)為限，

  內文頁數10頁~16頁（不含封面、封底頁）；封面封底獨頁。
  （二）作品之材質、形式、形狀、語言（國語文、鄉土語言、英語等）不限。 黑白、彩色不拘，需標明頁數順序；以手繪作品為主，不受理電腦作品。
   （三）創作主題涵蓋(一)~(六)項目或自行擇其中項目為作品主題。
   （四）參賽作品需具原創性，不得有抄襲、翻譯及改寫之情形，且以未曾參賽（展）或在任何形式媒體發表、出版者為限。格式不符規定者不予審查；若有抄襲侵權問題， 取消其得獎資格。

九、收件截止日期：即日起至104年5月1日（五）17:00止。
十、參賽注意事項：

    請於104年5月1日前（郵戳為憑）寄送「屏東縣里港鄉載興村（路）1~3 號載興國小教導處   王麗容護理師收」。聯絡方式：08-7752271分機17。

（一）作品以創作為主，不得臨摹，報名表需檢附50~200字「創作」理念。
（二）為增進比賽之公平性，參賽者需以參賽時間之學籍年身份參賽；經查如不符實則取消參賽資格，如得獎亦取消得獎資格。
（三）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本實施辦法內所載各項規定者，一律不予受理、不予評選，如得獎亦取消得獎獎狀。

（四）參選作品需為本人著作，須以未曾得獎或以任何形式媒體發表，每人參加一件為限。冒名頂替之作品不評選，已評審者成績取消。
十一、作品評審：

 各組分別評選出前3名及「佳作」若干名。由健康促進學校領域之專家、學者及藝術相關領域專業人員，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工作。

十二、評審配分： 

主題表現：20％，內容與結構：40％，圖文表現：20％，創意：20％。
十三、著作權宣告

（一）所有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主辦單位所有，並有權作為廣告、宣傳及刊印或公開展出。

（二）所有參賽作品，主辦單位擁有集結成冊或其他教育目的之使用權，不再個別通知，亦不支付任何稿費。

（三）所有參賽作品內容之被引用，主辦單位有同意權。

（四）若參賽者如有涉及侵害著作權或其他法律情事，由參賽人員自行負責，經 檢舉查證屬實，收回獎狀，另將通知學校議處。 

十四、獎勵辦法：
（1） 指導老師及工作人員部分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工獎懲原則規定予敘獎，惟同一類組同時得到前三名時，如為同一指導老師，擇一擇優敘獎。
第一名：敘嘉獎壹次。
第二名：指導證明壹次。
第三名：核予指導證明壹次。 

（2） 學生部分：
     第一名：圖書禮券2000元、獎狀乙紙。

     第二名：圖書禮券1500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圖書禮券1000元、獎狀乙紙。

      佳  作：獎狀乙紙(若干名) 

十五、附則：
（一）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標準，獎項得予從缺。

（二）參賽作品不得涉及猥褻、暴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情事。

（三）若因版權等侵權問題違反參賽資格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與獎狀。

（四）參賽作品及所附資料，無論得獎與否，均不予退回。

（五）作品於郵寄途中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毀損或遺失，恕不負責。
十六、評審後（時間另行公布），請派員至屏東縣里港鄉載興國小辦理取件，逾期未領回之作品由主辦單位處置，不得異議。

十七、經費預算：由教育部專款補助，如經費概算表。

	 項      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小  計
	說       明

	出席評審費
	2000
	3
	人
	6000
	

	圖書禮卷
	
	12
	人
	16500
	第1名：2000元×3人

第2名：1500元×3人

第3名：1000元×6人

	印刷費
	2000
	1
	式
	2000
	

	膳費（含茶水費）
	80
	12
	人
	960
	評審及工作人員

	成果製作費
	2740
	1
	式
	2740
	

	雜支
	1800
	1
	式
	1800
	

	總計
	30000元
	以上經費20000元由本計畫支應，10000元由示範學校支付


十八、承辦學校相關承辦人員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辦理敘獎。
十九、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王麗容          教導主任：粘玉堂          校長：王美玲

                        總務主任：吳鑑峯                       
附件一：參賽報名表
	屏東縣103學年度校園全民健保教育創意藝文活動

創意手工書徵選報名表

	編  號
	(請勿填)

	作品名稱
	

	作  者

(限填2人)
	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

	學校名稱
	
	學校電話
	

	報名組別
	· 國小低年級組（    年    班）

· 國小中年級組（    年    班）

□ 國小高年級組（    年    班）



	指導老師
	老師      聯絡電話：

	創作理念

50~200字
	


附件二：著作權讓與同意書（未簽署者，不予評審）
屏東縣103學年度校園全民健保創意藝文活動創意手工書徵選活動

著作權讓與同意書     Copyright License Agreement

 1.經獲選後之作品及原稿其著作財產權歸「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所有。
 2.作者保證審查期間本作品為未公開發表或未曾參與國內外其他競賽之創作。
 3.本作品非商業版權之原創影像，並保證無侵害任何人權益或促銷商品之嫌。參賽者若涉及違反著作權相關法律，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者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承辦單位無關。
  4.若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嫌經查證屬實，主辦單位得取消名次並追回獎項。
  5.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擁有修改、重製、攝影、著作、各類型態媒體廣告宣傳、刊印、公開展示及商品化等權利均不另予通知及支付費用。
  6.本約定依主辦單位所在地之法律為準據法而為解釋適用。
立同意書人：                                   

服務或就讀學校：屏東縣              鄉/鎮/市              國小
身份證字號：                                   

電話號碼：                   行動電話：                     

戶籍地址：       縣      鄉(鎮市)       村(里)    鄰         路      號 

中華民國      104      年            月            日

附件三：參賽送件表

屏東縣103學年度校園全民健保教育創意藝文活動

創意手工書徵選作品  送件表
(表一):

	參賽學校
	

	繳件總數
	（       ）件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以上表一請詳細填寫，核章後連同送件作品一同送至承辦學校)

屏東縣103學年度校園全民健保教育創意藝文活動

創意手工書徵選作品  退件表
 (表二):
	退件總數
	（       ）件

	領件人簽名
	


(以上表二乃退件時，由承辦學校填寫，參賽學校請勿自行填寫)

1

